
八年一剑  大醇小疵

——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

扬州大学  班吉庆

摘  要：虽然《字表》离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但应当肯定，《字表》科学全面地反映了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最新成果，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社会性和政策性。《字表》的成就主要有：依法研制，使“规范汉字”的概念落到实处；整合优化，全面继承已有的学术成果；与时俱进，满足新世纪用字需求；方法科学，手段先进。《字表》的不足主要有：字量欠当；未能彻底解决简繁不对应问题；少数异体字的释放或解释欠妥；字形微调，考虑不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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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已久的《通用规范汉字表》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字表》）终于问世了。《字表》公开征求意见的工作也已告一段落。此后，有关部门还将采取多种形式，继续征询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以对《字表》增补取舍、修改完善。
这份历时八年、凝聚着众多专家学者智慧和心血的《字表》，虽然离人们的期望还有一定距离，在一些问题的处理上尚未尽如人意；但笔者研读后认为：《字表》科学全面地反映了新时期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建设的最新研究成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又一次重大的汉字规范工作的结晶。《字表》以利国便民为目的，兼顾稳定和创新，较好地解决了简繁字、异体字、字形规范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有很强的学术性、社会性和政策性。《字表》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依法研制，使“规范汉字”的概念落到实处

2000年10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第三条规定：“国家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该法正文使用“规范汉字”或“通用（语言）文字”计30余处，但对于什么是“规范汉字”，其内涵和外延如何，并未作出明确表述。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起草和修订过程中，虽然一度曾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定义写进草案，但由于意见不一，最终把这两个定义去掉了。汪家镠指出：“把定义写进法中，使学术定义法定化，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争议。……如果需要的话，也可以由国务院语言文字主管部门对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定义作出解释。”[1]
作为国务院语言文字主管部门，教育部、国家语委正是通过《字表》对规范汉字的定义作出了切实的解释。《字表》的实质就是“规范”。整个研制过程完全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的。《字表》绝不是少数人一时心血来潮，更非如网上某些不负责任者所说的“瞎折腾”。为了更好地贯彻《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先后有3000多人次专家学者参与讨论，八年打磨，殚精竭虑，他们的辛勤劳动应该得到尊重。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公布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简化字总表》、《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现代汉语常用字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等汉字规范，这些旨在规定现行汉字标准字形的字表，均未冠以“规范”之名。此次《字表》明确定位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的配套规范，正如国家语委负责人所指出的：“字表确定了‘规范汉字’在通用层面上的字量、字级和字形规范，使‘规范汉字’这一法律概念落到了实处。”[2]
二、整合优化，全面继承已有的学术成果

整合和优化已有成果，集分散规范于一体，是《字表》一大特色。正如王宁先生所指出的：“原来的字表，因为是陆陆续续发布的，不同的文件都有矛盾，这次我们要整合，整合的结果，以前无论有多少个表，这次都整合到一个表里，大家手上有一个表就可以了，其他的都进去了。”[3]在《字表》调研阶段，课题组系统地收集与《字表》研制相关的文献资料，梳理出《字表》必须面对的若干学术问题和社会问题，然后有针对性地召开座谈会，广泛深入地听取各领域的意见，并就一些重要问题的处理召开学术审议会，做出学术决策。这为字表研制提供了学术基础。
以字序问题为例，汉字字序根据需要有不同的切入点，常用的有音序（注音字母、拼音字母）、形序（笔画、部首、号码）、频率序等，其中只有笔画序能够确定每一个汉字在较大汉字集合中的具体位置。有关汉字的笔顺和笔画序规范,国家先后发布过好几个文件，此次《字表》依据现行的《GB13000.1字符集汉字字序（笔画序）规范》的定序规则分级排序，较好地解决了困扰多年的一些汉字的笔画数、笔顺等问题。如《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中三画的“么久勺丸夕凡”，《字表》为“夕久么勺凡丸”，四画的“手午牛毛气”，《字表》为“午牛手气毛”，就是根据“主附笔形规则”所作的调整。

《字表》既注重与原有规范的衔接，又维护汉字系统的基本稳定。在简繁问题上，《字表》坚持了汉字简化的基本方针。对新中国成立后发布的已有规范，《字表》继承了其中的基本原则和主要内容，对一些错误、疏漏、相互矛盾及不能满足当今社会需要之处，则在详细调查和认真分析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到历史形成的全民习惯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遵照便民利国的原则，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例如《现代汉语通用字表》的7000个字，这一次只有35个罕用字没有收入，因而人们在用字时就不会感觉到有多大差别，增强了规范的科学性和使用上的便利。
三、与时俱进，满足新世纪用字需求

《字表》的研制，不仅是对以往汉字研究和整理成果的梳理总结，同时也是为了适应新世纪的语言生活。随着时代的进步，特别是信息化的快速发展，使语言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这种变化对社会用字的影响主要表现在：通常使用的汉字更加集中；使用的字量有所增加；信息化要求文字实现标准化，要求社会用字更加规范化。《字表》合理收取一二级字，增加三级字，恢复部分异体字，就是为了满足新世纪的用字需求，促进国家的信息化建设。
我们知道，2001年《字表》立项之初，名为《规范汉字表》，正式发布时增加了“通用”二字。这一增加非常重要。通用性是《字表》的又一显著特点。作为国家规范，《字表》将要面对的是全体使用者，各人的文化水平、交际范围、行业需求不同，对汉字的使用要求也有差异。而且，汉字本身的使用频率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通用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在信息时代，“通用”的概念还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除了人的使用外，还必须考虑到计算机的存储与使用。这些都是研制《字表》所必须考虑的。
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多少为宜？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不少学者进行过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许多公认的成果。1955年编印的《通用字表（初稿）》收字5709个，1965年公布的《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收字6196个，1980年颁布的《信息交换用汉字编码字符集-基本集》（GB2312-80）收字6763个，1988年发布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字7000个。可见，现代通用汉字的字量在7000左右比较合适。但是，7000左右字量未能解决一些生僻的姓名、地名以及科技术语用字的问题，由于这些字的使用度有限，根据字频和使用度不能将它们收集到。但是，无所不往的邮政、金融、交通等事业，无人不用的身份证、学历证书、医疗保险、产权证明等证件，必须储备可能用到的汉字。如果在信息处理上不对这些字进行规范，也会引起社会信息储备和使用的混乱。因此，《字表》在7000字基础上增加到8300字，根据通用程度合理地划分为三级。各级字表的收字数量、每个字的标准字形以及某些字的使用范围，都有明确规定，既反映了汉字的实际使用状况，又照顾到不同人群的需求差异，从而提高了《字表》的实用性。

四、方法科学，手段先进

《字表》的研制，以满足现代语言生活通用领域的用字需要为目的。面对汉字悠久的历史积淀，面对已有的规范标准和大家的使用习惯，《字表》研究者使用了先进的计算机统计技术和先进的计算机数据库，对各种各样的字都做了详细调查统计，同时兼顾汉字学的学术知识和汉字史的科学规律，逐字研究，斟酌取舍，去粗存精，力求完善。正如王宁先生所评价的：“这次的研制是从古到今的规范里最好的一次搭配。”[4]
如对于一二级字表的确定，《字表》在理论上根据的是“汉字效用递减率”。这是周有光对各家统计的结果进行分析归纳而抽象出来的汉字出现频率不平衡规律。这个规律告诉我们：字的使用频率不同，越是常用字的使用频率越高，越是罕用字使用频率越低。据介绍，掌握以下数据，就可以大致统计出常用汉字的数量：（1）从一定通用语料中测查出的汉字使用频率的降次排列表；（2）每个频次段落语料中所含的不重复的汉字数的递增量；（3）每个频次段落中覆盖率的增长数。[5]而要想得到这些数据，选取什么样的语料和多少字数的语料，直接影响统计结果的代表性、客观性和准确性。《字表》课题组选定国家语委的“现代汉语平衡语料库”（收录1919年至2002年的语料9100万汉字）为基础语料库，同时采用北京语言大学“现代新闻媒体动态流通语料库”（收录2001－2002年15种报刊语料共3.5亿汉字）以及海内外几十个其他语料库。利用这些语料库进行统计与分析，得到了一二级字表的分级、字量和收字的基本结果，方法科学，结论可信。

当然，完全依靠计算机统计结果作为判断依据也是不科学的。由于汉字自身和汉字使用都具有很强的人文性，汉字字集的界限并不是截然分明的，而是存在一定数量的“临界字”，对于这些“临界字”，只有进行人工调整，才能更加科学地反映汉字使用的实际状况。在确定一级字表时，课题组作了适当的人工干预，如补全10个大写数目字、22个干支字、31个省（直辖市）简称用字等等，经人工干预调整的字量约占3%。在确定二级字表时，主要是对备选字表的字逐一进行核查、甄别，排除备选字表中意义离现代较远、形体上与其他字有纠葛的字，用三级字表中频度相对较高的字补足。这样，最终确定的一二级字表就非常可靠。
毋庸讳言，《字表》也存在若干不足之处，据笔者管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字量欠当

众所周知，原先规划的《规范汉字表》，目标是“集原有各规范于一体”，“不仅是一般社会用字的标准，也是计算机用字的标准。”[6]230其字量“共计30000字左右”“可分为四级”[6]246；若不含四级字，则“拟收规范汉字12000个左右”[7]195。这是一个何等鼓舞人心的规划！但现在的《字表》只有8300字。对此，虽然可以用标题中后加的“通用”二字来解释，但面对这份缩水的《字表》，还是多少有些遗憾。
就从“通用”的角度衡量，《字表》也存在可商之处。以三级字表为例，《字表·说明》指出：三级字表“是姓氏人名、地名、科学技术术语和中小学语文教材文言文用字中未进入一、二级字表且较通用的字”。然而根据张萧的统计，《字表》中收有《GB 13000.1 字符集》中未收录的字大约150个，在三级字表1800个字中占了将近1／12。如6517号字（左三点水、右刀）、7213号字（上草头、下刺）、7552号字（左火、右单）、8266号字（左斜玉旁、右燮）等。[8]我们知道，《GB 13000.1 字符集》收录汉字20,902个，除通用字外，还涵盖了一些特殊领域的用字，这个字量实在很不小了。而《字表》中收录的不见于《GB 13000.1 字符集》中的字竟有那么多，其中相当一部分字是否是社会语文生活中“较通用的”？建议修订时再予查考。

另一方面，一些在实际语文生活中较为通用的字，有的在《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或《简化字总表》等规范标准中已经收录，《字表》却漏收了，例如：

“馀”，指多出的部分、整数之外所剩的零头；也指剩下、残余等义。虽然“馀”已经简化为“余”，但由于“余”的本义是说话人自称，相当于“我”。为了避免混淆，《简化字总表》明确规定：“在余和馀意义可能混淆时，仍用馀。如文言句‘馀年无多’。”其后的《现代汉语通用字表》同《简化字总表》相衔接，既收了“余”，也收了“馀”。但《字表》却未收“馀”字，不能不说是个疏漏。又如“缏”，指用麦秆等编成的扁平的辫状带子，可用来制作草帽、提篮、扇子等。这个字《现代汉语通用字表》收录了，《字表》没有收录，恐亦不妥。又如“瀽”，为泼（水）、倾倒（液体）之义，此字见于人教版高中实验教材《语文》第四册《窦娥冤（节选）》：“有瀽不了的浆水饭，瀽半碗儿与我吃。”按照《字表·说明》，“瀽”字也应收录。

    还有两个极其通用的字，“〇”和“囧”也应收录。“〇”，数的空位，同“零”，多用于数字中。“〇”字由来已久，据考证，“13世纪40年代被分裂在中国南北的秦九韶、李冶使用了大体一致的数码，其中以顺时针画的圆圈代表数字0，即〇。”[9]“〇”字《现代汉语词典》收录了，《字表》注释也已经使用，应当给以合法地位。“囧”，本义是“光明”，在甲骨文中已经见到，《说文·囧部》：“囧，窗牖丽廔闿明。象形。”[10]“囧”字以其楷书外观貌似失意的表情在互联网上迅速流行，百度一下，找到相关网页约27,200,000篇，可见通用的程度。《字表》6613号所收“冏”字乃“囧”之异体，正字作“囧”，俗讹作“冏”，根据汉字演变的一般规律，建议将6613号字换为“囧”。
二、未能彻底解决简繁不对应问题

简繁字不对应是一个困扰人们多年的老问题。对于一简对多繁带来的词语歧义现象，尤其是计算机信息处理过程中简体字文本转换为繁体字文本时常出现的字形对应上的错误，研究者提出过许多解决的办法，均未令人满意。此次《字表》根据语言生活的现实状况收录了“剋、锺、蘋、噁、濛、硃”6个繁体字，并加注说明其使用范围，这一做法合情合理，可以看作是解决简繁不对应问题的初步尝试，但可惜只有6个字，未能彻底解决问题。研制专家所解释的恢复那几个繁体字的理由，其实也可以用在其他一简对多繁的字上，为何单单挑了这6个呢？
就这6个字的说明，或许还有些可商榷之处。例如“濛”字，规定仅用于姓氏人名、地名，其他意义简化作“蒙”。但从当前使用的情况看，许多人习惯写作“细雨濛濛”，琼瑶小说有《情深深雨濛濛》。“濛”字形旁表义，符合造字理据。字形既已恢复，为何不可表达“雨点小”之义？除“濛”字外，从“蒙”得声的还有“朦、檬、蠓、獴、幪、曚、艨、礞、鹲、饛、矇”等，被简化作“蒙”的却只“濛”“矇”二字，实在没有道理。所以有学者提出：“与‘目’义有关的‘矇’（阳平）和与雨水有关的‘濛’应当恢复，以利于使用。”[11]这一建议值得重视。

王宁先生早就指出：“由于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简体字与繁体字都要并存，所以，简繁的对应应当是一对一的。”[12]后来在论述“简繁不对应”时又进一步阐发说：“汉字的分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某些已经规定的事情作个别调整时，最忌在没有全面研究的基础上，灵机一动，想到什么改动什么，结果常常是改了这里，那里的矛盾又显露出来，人们把这种缺乏总体规划的个别改动称为‘添乱’。为了避免‘添乱’，我们是否应当首先考虑到全民的需要，暂时维持原状，等待时机成熟，经过研究深入、再统一改动。”[13]所以，倘没有考虑成熟，这6个字暂缓恢复也未尝不可。

三、少数异体字的释放或解释欠妥

为尊重社会习惯，方便国人用字需要，《字表》恢复了《第一批异体字整理表》中的51个非严格意义的异体字，并加注说明其使用范围。这一做法得到了大多数公众的支持。 51个异体字的拨异反正，这一轮回，或许正说明已经认识到，先前对汉字强加了太多的干涉。但是，应该恢复的何止这51个? 另外，对少数异体字的释放或解释可能也欠妥当。
比如：《字表》恢复了“仝”字，因为作为姓氏与“同”不同。那么，同样属于不同姓氏的“筦”（管）以及姓氏“湧”字为何没有恢复？又如《字表》恢复了“喆”“淼”“陞”等常用作人名的字；但是，同样常用作人名的“澂”“霑”“昚”“槑”等字为何没有恢复？再如，因为意义有别，《字表》恢复了“脩”“蒐”等字；以此类推，表示闭门、蒙蔽、掩没意义的“闇”、表示腰背弯曲意义的“跼”、表示鞠丸意义的“毬”、表示锦葵意义的“荍”等字是否也应当恢复？
对于51个字的解释，比如“慄”，注释说：“慄：lì，义为因寒冷或恐惧而发抖。不再作为‘栗’的异体字。”其实，“栗”表“战栗、发抖”义是有来历的，《论语·八佾》：“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古代社必有树，夏、商、周三代社树不同，其所蕴含的意义也不一样。宰我之言，讲出了“战栗”与“栗”的关系。《说文》有“栗”无“慄”。如依《字表》规定，“战栗”是否要改作“战慄”，“不寒而栗”是否也要改作“不寒而慄”？
又如“氾”，注释说：“氾：fán，用于姓氏人名。读fàn时用‘泛’。”这在实际运用时也会遇到问题。扬州市北宝应县有一氾（fàn）水镇，肇源于汉，始建于唐，素有“宝应首镇”之称，为江苏省百家名镇之一。在“氾”字当作“泛”的异体字被淘汰以后，该镇无奈地被改为“范水镇”，但不少人仍习惯于写“氾水”，《宝应市民论坛》也有人发帖，《建议“范水”改回“氾水”》，[14]“氾”字形体既已恢复，是否也可用于地名？再如“淼”，注释说：“淼：miǎo，仅用于姓氏人名、地名。其他意义用‘渺’。”但在表示水势浩大时，人们可能更习惯用“淼”。类似的规定，既不妥当，事实上也难以限制住。

四、字形微调，考虑不周

在公开征求意见中，群众议论最多的那44个微调的字形。《字表》依据《印刷通用汉字字形表》已经定了的笔形变异规则，并结合中国传统书法的习惯，对《现代汉语通用字表》一些不符合规则的字形作了微调。字形微调按照“尊重汉字结构，考虑宋体风格，遵循统一规则，严格控制特例”的总原则，只涉及少数宋体字形，实际属于字体设计方面的修正，目的在有利于字形统一，而非对汉字的重新规范。
其实微调涉及的应该是45个字，《字表·说明》列了“汆”字，漏了“氽”字。45个字中的“毂”字左下角“车”上加一短横，是对上次汉字简化中一个失误的纠正，与其他字的笔画或结构微调也不一样。毫无疑问，字形微调是很有理据的，体现了系统性和科学性；但是，面对电脑时代和全民使用的实际情况，我们更要权衡利弊，慎重考虑实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笔者读到过工信部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所王立建对字形微调的意见，他认为“44个新造字跟以前我们经常使用的汉字类似，但计算机需要给两个汉字同时编码和识别，增加了系统负担。”王立建的解释是：“目前世界上符合国际标准并进行了编码的的汉字有9万多个，《通用规范汉字表》所涵盖的汉字如有跟现有三个国家汉字编码标准不一致的汉字，则必须提交到国际上去讨论，编码次序排在9万多个汉字之后。如果《通用规范汉字表》成为国家汉字强制标准，那么就要求目前所有的电子设备都要采用有9万多个汉字的新国家汉字编码标准，成本大大提高。”[15]
但是也有相反的看法，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编辑部郑根岭认为：“现在都是电脑处理汉字，操作系统支持字库，输入法字库中相关字稍作整形即可，即使采用五笔字型输入法，也不会影响到编码变化。”因而他说：“44个整形汉字的提出，正是考虑到阅读的通行性包括纸质文本和电脑储存，是与时俱进、紧跟电脑时代步伐的表现。”[16]
笔者是计算机编码的外行，无法对上述意见作出判断。但我们注意到，反对字形微调的意见确实是绝大多数。因而，尽管这只是一些细节的微调，是有理有据的；但对于这种涉及面极为广泛、涉及问题相对复杂的状况，从保持汉字稳定的立场来看，字形微调确实应当周密考虑、慎之又慎。据有关部门目前的设想，今后将对《字表》“三年一小修，十年一大修”，还会不断进行微调。这种频繁修订的想法也是很不科学的。现行汉字系统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一定要保持稳定。
汉字规范问题不仅要考虑汉字自身的发展规律，更要重视汉字运用的实际情况。一份理想的字表，应该像王宁先生所说的那样：“第一，有用的字尽量不遗漏，第二，没用的字，尽量不干扰，第三，偶尔用的字，也要用得上。”[17]希望有关方面仔细整理、认真研究此次公开征集的意见，当仁不让，知难而进，集思广益，精益求精，努力制定出一份能够满足全社会需要的《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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